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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0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10批）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
办信访
件（件）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3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大
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土
壤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噪
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3

重点关注
件（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
（件）

7

5

1

1

2

4

1

3

1

1

0

2

28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3

大
气

3

2

0

0

1

2

1

3

1

0

0

0

13

土
壤

2

3

0

0

0

1

0

0

0

0

0

0

6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2

噪
声

2

0

1

1

0

1

0

0

0

0

0

0

5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

5

1

1

2

4

1

3

2

1

0

2

29

重点关注
件（件）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6月7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一批信访举报件7
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5件。本批信访件涉及东昌府区2件、临清市1件、莘县1
件、高唐县1件、经开区2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2个、土壤污
染问题1个、生态破坏问题1个、噪声污染问题2个、其他问题1个。当日，上述信
访举报件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政府及市直部门。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11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1批）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
（件）

2

0

1

0

1

0

0

1

2

0

0

0

7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
气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土
壤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噪
声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2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合计

2

0

1

0

1

0

0

1

2

0

0

0

7

重点关
注件
（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
（件）

9

5

2

1

3

4

1

4

3

1

0

2

35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3

大
气

4

2

0

0

2

2

1

3

1

0

0

0

15

土
壤

3

3

0

0

0

1

0

0

0

0

0

0

7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3

噪
声

2

0

2

1

0

1

0

0

1

0

0

0

7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合
计

9

5

2

1

3

4

1

4

4

1

0

2

36

重点关注
件（件）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2025 年 6 月 9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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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批 2025年6月7日）

序

号

50

43

受理

编号

D3SD

20250

52800

15

D3SD

20250

52800

24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新

区街道江北花卉基地南

头靠近滨河大道的湿地

公园旁，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挖掘 3 米深坑用

于掩埋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现场散发臭味，多

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无

果。

聊城市阳谷县侨润

街道谷山一号小区一期

6号楼2单元，电梯运行

时产生嗡鸣声，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希望能够

采取减震降噪工作。

行政

区域

东昌

府区

阳 谷

县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5月29日，市城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东昌府区人民政府联合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地块位于聊城市水质检测中心西南侧、滨河大道西侧，为新区街道板桥社区李庙村2000年

前后分配给村民郑某某的土地，面积3.4亩。经资规部门核实，该地块土地性质为林地。2.郑某某在2025年春节后采

用铺垫土方的方式将该地块进行垫高。经现场取点查验掩埋情况，随机开挖深坑4处，开挖深度3米，在土方中发现少

量砖石瓦块。现场未闻到臭味。3.2025年4月27日，举报人首次通过聊城市12345市民热线受理中心反映该问题，东

昌府区新区街道办事处于5月4日收到工单，立即组织人员调查。经查，未发现该地块有掩埋垃圾情况，其后将调查结

果回复举报人，举报人对结果不满意，要求重新调查处理。其后，聊城市12345市民热线受理中心4次将该举报问题退

回新区街道重新办理，新区街道四次赶赴现场调查，均未发现填埋垃圾情况，并将每次调查情况回复。

5月29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侨润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谷山一号小区一期6号楼2单元（西单元），共18层，已入住20户，一梯两户，电梯毗邻西

户厨房。该电梯于2023年5月24日办理使用登记，目前在检验有效期内，正常维护保养。2.现场查看，该电梯运行平

稳，运行时顶部产生嗡鸣声。2025年5月30日，聊城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对该电梯进行了特种设备电梯的噪声标准

测试，测试结果符合《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第1.3.14“噪音测试”的要求。3.物业公司组织了走访，该单元目

前入住20户，走访时在家业主13户，未有反映电梯异响影响休息的情况。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整

改 措 施

落 实 到

位，减少

对 周 边

群 众 生

活 及 环

境 的 影

响。

采

取 综 合

降 噪 措

施，减少

对 居 民

生 活 的

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1.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已组织人员用机械筛出土方中的砖头瓦块，已于6月1

日集中清运完毕。2.地块所有人已将地块平整，并制定林木栽种计划。3.做好与

信访人的沟通工作。

阳谷县责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属地社区和物业单位

采取以下措施：1.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对该电梯运行形成的结构传播固定

设备室内噪声以及室内Z振级进行检测。2.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建设单

位和物业在该电梯机房墙壁添加隔音减震垫，并对井道导轨支架、补偿链及电梯

导靴进行了调整。3.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对该小区该单元电梯及附属设施

巡查检测，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维护保养，确保噪声不超标。4.由社区和物业单位

与6号楼2单元业主做好沟通工作。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通报3人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二批）
截至6月7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二批2件信访件，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一批）
截至6月6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一批1件信访件已办结。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一批 2025年6月6日）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序
号

5

受理
编号

D3S

D202

5052

7001

2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聊 城 市 东 昌

府区东昌湖西岸

有一家老五扇贝

王饭店开在生态

保护区里面，严重

污染环境，要求解

决此问题。

行政
区域

聊 城

市 东

昌 府

区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2025年5月28日，聊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局及市文旅集团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老五扇

贝王饭店位于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湖滨路2号水城明珠大剧场北邻。经营者为王某某，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2.该饭店位于东昌湖国家湿地公

园合理利用区内，根据《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及《山东聊城东昌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6年—2020年）》第五章第八节第

四项合理利用区中规定“舒适的旅游环境必须配备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规划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和补充，如道路、停车场、商店、

餐饮、解说设施等”，该位置餐饮业态符合湿地公园管控要求。3.该饭店已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运行、使用正常。2025年5月29日晚对该饭店餐饮油烟

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产生的餐厨垃圾由环科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每天清运，其余垃圾送至垃圾中转站处理。产生的污水通过下水管道排放至污水

池，再抽排至城市污水管网。现场发现污水池井盖破损，并存在倾倒餐厨垃圾的痕迹。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整 改

措 施 落 实

到位，减少

对 周 边 群

众 生 活 及

环 境 的 影

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市城管局依法依规责令改正。该饭店

已于 5 月 30 日重新更换了污水池井盖，加强

工作人员培训，规范处置餐厨垃圾。2.市城管

局和市文旅集团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督促餐

饮经营户规范经营，减少对周边群众生活及

环境的影响。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6月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二批信访举报件5
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2件。本批信访件涉及市直1件、茌平区1件、临清市1件、
东阿县1件、高新区1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2批）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
办信访
件（件）

0

1

1

0

0

0

1

0

0

1

0

1

5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大
气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2

土
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噪
声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2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1

1

0

0

0

1

0

0

1

0

1

5

重点关
注件
（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12批）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9

6

3

1

3

4

2

4

3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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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1

0

0

0

1

0

0

2

4

大
气

4

3

0

0

2

2

2

3

1

0

0

0

17

土
壤

3

3

0

0

0

1

0

0

0

0

0

0

7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3

噪
声

2

0

3

1

0

1

0

0

1

1

0

0

9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合
计

9

6

3

1

3

4

2

4

4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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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
注件
（件）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截至6月7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办信访件35件，其
中重点关注件2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市直2件、东昌府区9件、茌平区5件、
临清市2件、冠县1件、莘县3件、阳谷县4件、东阿县1件、高唐县4件、经开区3件、
高新区1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水污染问题3个、大气污染问题15个、
土壤污染问题7个、生态破坏问题3个、噪声污染问题7个、其他问题1个。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水污染问题1个、大气污染
问题2个、噪声污染问题2个。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政
府及市直部门。

截至 6 月 8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办信访件 40
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市直3件、东昌府区9件、茌平
区 6 件、临清市 3 件、冠县 1 件、莘县 3 件、阳谷县 4 件、东阿县 2 件、高唐县 4 件、
经开区 3 件、高新区 2 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41 个，其中水污染问题 4 个、大气
污染问题 17 个、土壤污染问题 7 个、生态破坏问题 3 个、噪声污染问题 9 个、其
他问题1个。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


